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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2011年10月12日，行政長官在其《二零
一一至一二年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復建居屋
的新政策，以回應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
求。

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會負責
提供新居屋計劃下的單位，以及
制訂計劃的執行細節，包括 –

綠表和非綠表人士的配額比例；
非綠表人士的入息和資產上限的準則；
按負擔能力釐定的售價基準；以及
補價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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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釐定售價的程式

就傳統的居屋計劃而言，自1982年起，
單位的售價是訂於該單位的市值乘以一個
折扣率的水平。

有關的折扣率與符合居屋計劃入息限額家
庭的負擔能力相關連。

在衡量負擔能力方面，有兩個指導原則 –
(a) 合資格家庭可負擔供款與入息比例不超過40% 的

 單位；以及

(b) 所有推售的單位當中，在將其巿值乘以一個折扣
 率以計算出售價後，應有至少50% 的單位可按上
 文(a)項界定為「可負擔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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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釐定售價的程式

在1991年，房委會同意在正常情況下，
居屋單位應以市值的30% 折扣率出售；
但假如未能符合上述(b)項所述的負擔能
力測試時，可提供一個更高的折扣率。

在2006年推售剩餘居屋單位時，30% 
折扣率的有關指引再獲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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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定售價的新程式

根據《二零一一至一二年施政報告》，新居
屋計劃單位的定價將與市值脫鈎，並按目標
申請人的負擔能力釐定。

新居屋計劃所採用的標準，是把出售單位的
售價，定於目標申請人可負擔的水平，有別
於傳統居屋計劃的最少50%。

我們須修訂現行的程式以配合新居屋計劃。

負擔能力是按所設定的合資格家庭入息上限
衡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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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的單位售價

依照以往一貫做法，署方會在新居屋單
位出售前一段時間，根據最新的經濟數
據，按通過的方程式計算申請人的負擔
能力，並制定單位的售價以供房委會考
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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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計算補價方法

傳統居屋單位是以折扣價出售並有轉讓限
制。

自1982年第3B期起（當單位的售價以當
時市值及申請人的負擔能力訂定）–

業主必須先繳付補價以消除限制，才可
 在公開市場出售、出租或轉讓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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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行計算補價方法

《房屋條例》附表所列 –

補價 = 現行市值
 

x  折扣率

而，

折扣率
 

=
最初市值

 
- 買價

x  100%
最初市值



9

新居屋計劃的補價付款

《二零一一至一二年施政報告》

業主在購入單位後的五年內出售該單位，
只能售予綠表人士或房委會。

業主在購入單位五年以後，向房委會繳付
補價後，可在公開市場出售其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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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居屋計劃的補價付款

《二零一一至一二年施政報告》

指導原則 - 在制訂補價安排的細節時，房
委會應顧及新安排對現有居屋業主的公平
性。

由於有關安排涉及以公帑資助置業，因此
也須考慮整體社會的接受程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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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居屋計劃的補價付款

新居屋計劃其中一個特點，是以協助業主
向上流動為目標，即讓他們在私人市場轉
換單位，在物業市場向上流動。

在新的定價方式下，單位出售時的折扣率
相信會較傳統居屋為高。業主日後如要補
價需要繳付更大的金額，可能會影響新居
屋業主補價的意欲。為協助業主向上流
動，有必要制訂新的補價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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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居屋計劃的補價付款

根據《二零一一至一二年施政報告》，
在計算應付補價時，可將單位購入時的
資助額視為對業主的貸款，即使單位在
日後升值，補價款額亦不會跟隨調整，
而業主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前，須向房
委會償還有關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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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補價方法的特色

應付補價的金額是根據將新居屋計劃單
位購入時的資助額，視為對業主的貸款
這概念計算，與市價脫鈎。

從業主的角度而言，應付補價會比現行
方法更可預計。業主能較容易因應自己
的情況去計劃何時繳付補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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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參照現時由政府及公共機構所提供的
貸款和資助計劃，按「淨貸款」和「貸款
連利息」兩個基本方向，制訂了五個方
案，供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
員討論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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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1
「淨貸款」：應付補價相等於無須繳付利

 息的「貸款」絕對值（即將購入單位時
 的最初市值與「可負擔」買價之間的差
 額視為「貸款」）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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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2
「貸款連利息，利息按『無所損益』利率

 計算」：應付補價相等於「貸款」連利
 息，而每年複算的利息以浮動利率，即
 該年的「無所損益」年利率計算。

按「無所損益」的原則，放貸人發放貸
款，並非為賺取利益，但亦不會招致損
失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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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3
「貸款連利息，利息按『無所損益』利率

 計算，另加1.5% 風險調整系數」：應
 付補價為「貸款」連利息，加上相當於
 「貸款」1.5%*的風險調整系數。

* 參考學生資助辦事處所管理的「免入息審
 查貸款計劃」，但只是作為一個例子作解
 說之用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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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4
「貸款連利息，利息以固定於購入單位年

 份的『無所損益』利率計算」：應付補
 價為「貸款」連利息，而每年複算的利
 息以固定於購入單位年份的「無所損
 益」年利率計算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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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5
「貸款連利息，利率固定於2%」：應付

 補價為「貸款」連利息，而每年複算的
 利息以固定於2%*的利率計算。

* 參考香港房屋協會所管理的「夾心階層住
 屋貸款計劃」及「首次置業貸款計劃」，
 但只是作為一個例子作解說之用。

新居屋計劃  
補價安排的可行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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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房委會的財政影響

評估 : 以房委會過往出售的居屋單位作為樣
本。

在1985年、1990年、1995年和2000年 ，隨機
選取各年份分別在市區、擴展市區和新界三個
區域售出的十個居屋單位（實用面積40平方
米和50平方米的單位各佔五個）。

根據各個可行方案和現行方法，計算這批單位
的應付補價。

選取共120個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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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項評估只採用了在某些年份售出、抽選
的120個實用面積為40平方米和50平方米
的居屋單位，而且只代表一個特定時間的
情況。

評估結果只能就不同的補價安排提供粗略
的指標。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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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觀察

(a) 觀察一

在計算應付補價方面，現行方法及所列各可
行方案在概念上有基本的分別。

現行方法下的應付補價取決於補價時的市價，並
在某程度上受市場的波動所影響。

所列的可行方案採用了「貸款」的概念；因此從
業主的角度而言，這些可行方案下的應付補價會
比現行方法更可預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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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觀察

(b) 觀察二

若以「淨貸款」方式計算（方案1），除五
個單位外，所有抽選單位的業主須繳付的補
價均會少於以現行方法計算。

至於「貸款連利息」的方式（方案2至5）方
面，與現行方法相比，業主根據各個可行方
案可能須繳付較多或較少的補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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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觀察

(c) 觀察三

若比較採用定息和浮動利率的方案（方案4
和5跟方案2和3比較），

長遠來說，採用浮動利率的方案似乎會對補價金
額起平均算開的作用。

根據方案4，抽選單位的補價款額只按某一年的
利率計算；而根據方案5，利率則固定於2%。因
此，這兩個方案均不能反映經濟環境的轉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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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委員討論

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會在下次
會議，繼續就新居屋定價及補價安排，
以及其它執行細節進行討論。

歡迎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就新居屋計劃
定價及補價計算方法的初步構思提出意
見。我們會把各委員提出的意見，轉交
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參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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